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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特定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政务服务事项办事

指南

一、事项名称：进境特定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五条 国家禁止下列各物进境：

（一）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

他有害生物；

（二）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

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三）动物尸体；

（四）土壤。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发现有前款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

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进

境物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批准。

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名录，由国务院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条 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植物种子、种苗等其他

繁殖材料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6237.htm


第二十三条 要求运输动物过境的，必须事先商得中国

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同意，并按照指定的口岸和路线过境。

装载过境动物的运输工具、装载容器、饲料和铺垫材料，必

须符合中国动植物检疫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 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

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由国家动植物检疫

局或者其授权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

第十二条 携带、邮寄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

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因特殊情

况无法事先办理的，携带人或者邮寄人应当在口岸补办检疫

审批手续，经审批机关同意并经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境。

（三）《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

施条例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审批的进境动物（含过境动

物）、动植物产品和需要特许审批的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

海关总署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发

布的禁止进境物名录，制定、调整并发布需要检疫审批的动

植物及其产品名录。

四、实施机构：海关总署、 武汉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

许可的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准，延长 10 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

许可的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准，延长 10 个工作日。根据原质检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94 号（关于推广京津冀沪进境生物材料监管试点经验

及开展新一轮试点的公告），进境生物材料审批时间为 7 个

工作日，授权直属海关审批的，为 3 个工作日。

七、结果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 XXX 海关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八、结果样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附件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XXX海关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附件 2）；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附件 3）。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一）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

位）应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直接对外签订贸易合同或者

协议的单位；

（二）输出和途经国家或者地区无相关的动物疫情；



（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

实施条例，和《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规定；

（四）符合中国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检疫协

定（包括检疫协议、议定书、备忘录等）；

（五）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非食用动物产品、活动物、

肉类及其产品、蛋类、燕窝、乳品、可食用骨蹄角及其产品、

动物源性中药材、水产品、粮食、杂粮、杂豆、水果的输出

国家（地区）和生产企业应在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检验检疫

准入名单内。

十二、申请材料：

在线填写申请表，并根据随附单证要求上传相关材料扫

描件。随附单证要求：

（一）动物及动物产品部分

1.进境活动物。

进境动物指定隔离场使用证原件扫描件 1 份(食用水生

动物除外），进境动物指定隔离场使用证通过线上办理的，

按要求填写隔离场信息，无需上传扫描件；进境水生动物自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出境后中转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进境的，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办理检疫许可证时应当提供运输路线

及在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中转处理情况说明原件扫描件 1

份，包括是否离开海关监管区、更换运输工具、拆换包装以

及进入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水体环境。

2.进境动物遗传物质。

进境动物遗传物质使用单位备案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1



份；代理进口的，同时提供与货主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或者

协议原件扫描件 1 份。

3.进境饲料。

I 级风险的饲料需提供生产、加工、存放单位证明材料

原件扫描件 1 份（申请单位与生产、加工、存放单位不一致

的，提供申请单位与指定企业签订的生产、加工、存放合同

原件扫描件 1 份）；宠物食品的原料来自第三方非疫区国家

准入企业的，提供随附材料说明原料来源（原件扫描件 1份）；

非单一成分饲料提供成分说明或体现饲料详细成分的标签，

并声明是否含有禁限成分（原件扫描件 1 份）。

4.进境非食用动物产品。

I级风险非食用动物产品需提供加工、存放单位证明材

料原件扫描件 1 份（申请单位与生产、加工、存放单位不一

致的，提供申请单位与指定企业签订的生产、加工、存放合

同原件扫描件 1 份）。

5.进境生物材料。

一级风险生物材料需提供说明数量、用途、引进方式、

进境后防疫措施的书面申请原件扫描件 1 份(见附件 4），科

学研究的立项报告或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立项证明文件原

件扫描件 1 份；二级风险生物材料需提供产品来源、加工工

艺说明和无动物疫病传染性声明原件扫描件 1 份。

6.特许审批。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应提交以



下材料（均需提交原件扫描件 1 份）：

（1）《特许检疫审批申请表》（见附件 5）；

（2）引进以下检疫物的，原则上需提供省部级及以上

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或同等层次的批准文件或科学研究立

项报告。

①动物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②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

生物；

③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

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④土壤。

（3）.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风险自评估报告（参考提纲

见附件 6）；

（4）使用单位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拟采取的安全防

范措施；

（5）履行生物安全责任承诺书（见附件 7）。

（6）委托办理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8）。

（二）植物及其产品部分

1.进境粮食。

生产加工存放单位考核报告原件扫描件 1 份。

（三）食品部分

非企业法人需提供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 1 份)

（若注册密钥时已提供，无需重复提交）；进境肠衣等应由

海关公布的定点企业生产、加工、存放的，申请单位需提供



与定点企业签订的生产、加工、存放合同原件扫描件 1份（如

申请单位与定点企业一致的，不需提供）。

十三、办理流程：

具体流程见流程表。

十四、办理形式：网上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0 次。

十六、审查标准：

申请材料填写准确、完整、真实、有效。

十七、通办范围：武汉海关。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网上办理。

网 上 办 理 ： 登 录 “ 海 关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http://online.customs.gov.cn），进入“行政审批”版块办理。

二十二、办理时间：

（一）企业申请时间：24 小时；

（二）审核办理时间：详见武汉海关网站《武汉海关行

政审批受理场所一览表》。

二十三、咨询电话：武汉海关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四、监督电话：武汉海关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http://wuhan.customs.gov.cn/wuhan_customs/506403/506404/2533378/index.html
http://wuhan.customs.gov.cn/wuhan_customs/506403/506404/253337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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